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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消防救援工作和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消防产品质量监管，防范化解消防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关于印发《消防产品质量安全全链条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皖消防〔2025〕14号）要求，我处决定自 2025年 9月 28至 11 月 30 日，开展 2025年度市直在建项目消防产品质量安全全链条专项整治工作，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整治重点
市直在建工程施工过程使用、配备的手提式灭火器、洒水喷头、防火门、防火窗、防火玻璃、防火卷帘、可燃气体探测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消防应急照明灯具、消防泵组、七氟丙烷气体灭火设备(气体灭火剂瓶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防火涂料、泡沫灭火剂、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防接口、室内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及保温材料等。
二、整治内容
（一）压实参建单位质量安全主体责任。重点整治建设单位履行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建立消防施工和消防产品质量管理机制，依法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情况；施工、监理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使用合格消防产品，保障消防工程施工质量情况；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履行消防查验工作要求情况。
（二）强化消防产品质量管控。重点整治在建项目参建单位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或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消防违法行为。
（三）加强消防工程施工过程监管。重点整治在建项目施工过程中消防设施、设备配置情况，消防产品质保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三、整治范围和方式
（一）范围：市直在建工程
（二）方式：
1.企业自查自纠，全面排查；
2.检查组随机抽查、明察暗访，重点检查基本完成消防设施安装，尚未申报消防验收的项目，包括消防产品出厂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进场报验以及相关复试资料；
3.检查组查验责任主体单位开展的消防产品排查情况并现场抽查，必要时实施消防产品抽样送检。
四、实施步骤
（一）项目自查自纠阶段（2025年 9月 28 日至 10月20日）。市直在建项目建设单位牵头组织各方责任主体，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及安装施工质量的自查工作，全面对照梳理，检查判断，建立自查清单台账，逐条销项。
（二）实施专项检查阶段（2025年 10月 21至 11月中20日）。处理检查组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对在建项目消防施工质量，开展消防产品质量现场查验和抽样送检工作。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5年 11月 21 日至 11月 30 日）。
总结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督促受检项目完成整治发现的问题整改工作，形成总结材料并上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在建项目责任主体要充分认识到消防产品质量的重要性，提高责任意识，认真落实责任，严格把关消防工程质量。加强进场检验、工序交接、隐蔽工程等验收，对消防产品进场资料不齐全、不规范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重新履行相关报验手续合格后，方可进场施工。
（二）严格执法，消除隐患。对发现消防产品不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设计、不按照消防设计文件和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施工的，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依法查处并向市场监管、消防部门通报。
